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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時間：100 年 09 月 07 日(三)上午 13：30 整 

貳、 地點：教學研究大樓 3 樓 316 室 

參、 主席：李主任再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韓依瑾 

肆、 出席：如簽到單 

伍、 主席報告：(略) 

陸、 討論事項： 

 

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：101 學年度海外僑生(含港澳生)招生名額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.依 8 月 29 日教務處通知辦理。 

2.以 100 學年度各學系核定新生 10%名額為限且希不低於上學年度名額為原則。 

3.本系 100 學年度學士班 3 名、碩士班 2 名，資料如附件一。 

4.口頭說明。 

決  議：依照去年提報資料辦理，追認通過。 

 

 

 

 

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：本系 101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指定考試採計科目及方法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.依 8 月 29 日教務處通知辦理。 

2.指定科目考試須採計 3 至 6 科，加權科目至多 3 科,不得 3 科皆加重相同權值， 

並列出 3 科作為同分參酌之順序；選系說明至多 120 字。 

3.本系 100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指定考試科目等相關資料如附件二。 

4.口頭說明。 

決  議：依照去年提報資料辦理；選系說明主任將再修正。 



 

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：本系 10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簡章修正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.依 8 月 31 日教務處通知辦理 

2.全校招生名額總量教育部尚未核定，欲招生名額先行填列，再依 9 月份

報部各系所招生名額調整 

3.本系 10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簡章相關資料，如附件三。 

4.口頭說明。 

決  議： 

1. 依照去年提報資料辦理(名額先不決議)。 

2. 目前朝向五年一貫(修畢學、碩士)課程規劃。 

 

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捌、 散會：13:50 散會。 


